
基礎設施、水利社會與行動者的交織：
陳有蘭溪流域Kalibuan社區共同灌溉系統建造與營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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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山區原住民長期面臨缺水與供水不穩定的問題，如何找出適當的

水資源管理模式以成為當務之急。在思索水資源管理議題上，本文認為位

於陳有蘭溪流域的布農族Kalibuan社區是一個值得參考與學習的案例，社區

不但擁有營運健全的水資源機制與規章，還有少見的共同灌溉系統。在關

於社區共同灌溉系統運作的田野調查（2011年到2014年）基礎上，以及在

結合「行動者網絡理論」與財產關係的人類學研究的理論脈絡上，首先，

本文探討由塑膠水管、水塔與因天災而毀壞的水圳所構成的水利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如何形成一個由人（human）與非人（nonhuman）行動
者所共構的網絡，並探討該網絡如何被鑲嵌在在地的政治、文化與社會脈絡

之中。其次，本文闡明在建造與營運社區共同灌溉基礎設施網絡的過程中，

不同類型的（至少涉及個人與集體的和社區與社區之間）動態財產協商；說

明這些財產協商不但形成關於社區水資源的擁有方式與型式，同時也定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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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水資源管理範圍的邊界。本文認為社區能定義出水資源管理範圍邊界是

形成有效管理機制、水利社會與形塑水利公民的關鍵。最後，本文分析族人

如何從布農族文化觀點來反思既有的水資源管理模式，藉此說明社區如何在

既有的基礎上思索更適合於布農族文化與社會的管理模式。本文認為若要反

思現有的山區水資源問題與尋找解決方案，必須從在地脈絡的視野探索因應

每個特殊的文化、社會、政治與自然環境的合適水資源管理模式。

關鍵詞：基礎設施，山區灌溉，水資源管理，財產關係，布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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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Kalibuan社區位於南投縣信義鄉陳有蘭溪和阿里不動溪交會處的河階臺

地，海拔約900公尺，沿著台21線公路往塔塔加遊憩區約一個小時的車程，當

地經濟生產以種植高冷蔬菜和梅樹、李樹、蓮霧等果樹農業活動為主。居民

的耕作區集中在緊靠阿里不動溪右岸的河階地與中上游的緩坡地。在耕作區

內散佈著許多鐵白色的鋁製水塔，水塔數量之多與分布之密集使得當地居民

戲稱，若在白天有直升機通過該區，或許駕駛員會被經由眾多的白色水塔折

射的強光所影響視線、威脅飛行安全。

密布的水塔加上眾多暴露在外的灰色或黑色塑膠水管所構成的景觀不是

Kalibuan社區所獨有的，而是台灣山區普遍的特殊地景。水管加上水塔的特殊

地景之所以被視覺化，主要是山區的供水硬體設施不會如都會區的水管被埋

在道路下、水泥柱或水溝裡，把水塔放置在大樓屋頂。對許多來自非山區的

外地人而言，山區的水管與水塔所建構的特殊地景是相當突兀的，這個突兀

感正好反映出水利設施從生活的後台走到前台的狀態，從不顯眼（invisible）

的變成顯眼（visible）的物件出現在人們眼前。

水是人類生命的根本，水利設施則是人類世界重要的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所謂的「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指的是「能夠協

助與促使人類移動、維繫生命、勞動體系和提供便利的必要」（Howe et. al. 

2015: 551）在許多情況，它讓人們的日常生活與物質世界彼此相連。基礎設

施長期存在在人們的生活周遭，而人們也活在它們所構築的世界裡，它們成

為人類活動的「不顯眼的」（invisible）背景。基礎設施就如同舞台的設備

一樣，經常只有當它毀壞或運作失靈時，人們才感知它們的存在 （Elyachar 

2010: 455）。不顯眼的基礎設施支撐著人類世界的運行，如何理解基礎設施

與社會之間的緊密關係，或許可以從它如何從「不顯眼的」變成可以「顯眼

的」（visible）的過程來理解。本文將從研究Kalibuan社區的灌溉系統的規

劃、建置與營運切入，探討水利基礎設施如何受到自然環境與政治經濟環境

變遷的影響，以及水利基礎設施如何形塑水利社會與使用水利的行動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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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以此延伸思考台灣山區的水資源管理議題。

在研究台灣山區的水資源管理議題上，我認為Kalibuan社區的水資源管

理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案例。首先，社區擁有一個能夠有效管理供水系統的水

資源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擁有並管理兩個供水系統，一個是簡易自來水供

水系統，另一個是社區共同灌溉系統。前者是山區最經常可見的民生用水供

水系統，是在沒有自來水公司提供自來水地區的主要替代方案，硬體設施的

建置與維護通常由政府負責，當地居民負責自主營運管理。在灌溉方面，

Kalibuan社區是台灣少數山區社區擁有居民自主管理的社區共同灌溉系統。綜

觀台灣山區的灌溉建設，長期以來政府的作為是相當消極的，很少投入經費

在山區建造大型的灌溉系統；山區的灌溉主要是由農民各自為政，在這樣的

情況下，無論是漢人社區或原住民社區很少像Kalibuan社區一樣，擁有一個

集體管理與營運的共同灌溉系統。此外，在社區有共同灌溉系統的這件事情

上，若我們考慮Kalibuan社區在興建與營運水利基礎設施上的不利政治經濟條

件，及社區如何有效地減少天然災害對水利基礎設施的損害，則更可以理解

到探討Kalibuan社區水資源管理案例的重要性。

2011年，Kalibuan社區的人口共有678人，共有177戶，平均一戶有3.8

人，多數居民屬於布農族巒社群。在行政系統上，社區和另一個布農族社

區，Mahavun社區，在1950年組成KM村，兩個社區的自然界線是阿里不動

溪，前者在阿里不動溪右岸，後者在左岸。在歷任KM村村長中，除了少數幾

任村長來自於Kalibuan社區之外，多數村長來自Mahavun社區。2就人口數而

言，Mahavun社區人口超過千人遠勝於Kalibuan社區；就政府的基礎設施而

言，該村的村辦公室、派出所、Mahavun國小等重要機構都位於Mahavun社

區，在此情況下，Kalibuan社區較Mahavun社區不容易直接從行政體系獲得政

府資源。在供水基礎設施與行政資源上，Kalibuan社區雖然較不易獲得資源，

但這不表示該社區的水資源管理就處於劣勢。相反地，在社區居民的努力

下，該社區的水資源管理反而在克服各種挑戰的過程中不斷地精進。2012年8

2　從1990年至今，Kalibuan社區僅出現一任KM村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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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日蘇拉颱風的豪雨與土石流不但損害了陳有蘭溪流域的聯外道路，也讓多

數流域內的社區面臨缺水之苦。Kalibuan社區在供水中斷後的24小時內就恢復

灌溉供水；但在對岸的Mahavun社區的農民必須等待道路開通之後才能添購

水管進行灌溉系統的修復或重建。

事實上，並不是只有陳有蘭溪流域的原住民社區無法如Kalibuan社區一

樣，多數的在山區的原住民社區也沒有這樣的能力解決缺水之苦。以2013年

監察院對原民會提出糾正案為例，3該案指出由原民會所督導的山區原住民社

區的簡易自來水的業務，因為經常沒有與在地居民取得共識與理解在地用水

與供水設施的需求與意見，使得所建造的供水硬體設施不但沒有達到預期效

益，而且沒有落實維護管理，這使得原住民用水權益受損，也導致原民會浪

費兩億多元的公帑。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提到的水資源管理問題主要是針

對山區飲用水的部分，至於灌溉用水的部分則如前文所述由民間自行處理。

如果在政府協助下，簡易自來水管理都會出現諸多問題，那可想而知在沒有

太多政府資源挹注下的山區灌溉情況一定更加困難與複雜，但是這些現況的

困境更凸顯了理解Kalibuan社區水資源管理經驗的重要性。如果水與社會的關

係是與在地的社會文化有關，那Kalibuan社區的水資源管理案例是可以模仿的

嗎？理解Kalibuan社區水資源管理的特色又可以提供我們什麼樣創新的視野來

檢視當代山區的水資源管理議題？

為了探究Kalibuan社區如何建造營運與管理社區共同灌溉系統、討論社

區共同灌溉與布農族社會文化的關係、以及發掘社區水資源管理經驗值得學

習或反省之處，筆者在2011-2013年在該社區所進行的水資源管理的民族誌研

究，每月至少有7天時間在田野地點從事田野調查。在研究過程中最主要的調

查方式是跟著社區的水資源管理員一同維修與鋪設水管與水塔、和居民一起

耕作、並參與水資源管理的相關活動與討論，從理解與學習如何建置與維護

供水系統開始，體會族人打造供水設施的概念與實作，管理水資源的實踐與

理念，以及在這管理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4

3　監察院2013年8月12日院台內字第1021930830號函。

4　本研究是中央研究院「新興專題研究計畫」的「陳有蘭溪流域的人文社會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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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山區原住民社區的水資源管理問題，原民會在2014年後的「簡

易自來水系統輔導管理計畫」之中提出兩個解決方案，5我認為計畫所提出的

解決方案，揭露了當前山區原住民社區的水資源管理問題。該計劃的重點如

下：第一，協助原住民部落成立健全的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尤其是必須

考慮在地脈絡的情況下思考如何健全每個區域的管理委員會；第二是接受政

府補助的簡易自來水供水系統的社區都要提出水源地的水權狀與工程設施地

點的土地使用權。從原民會在2014年所擬定的「簡易自來水系統輔導管理計

畫」來看，其認為山區原住民社區的供水問題在於打造供水系統硬體設施有

三個因素，第一，沒有考慮到在地需求與意見；第二，沒有好的管理機制；

第三，沒有明確的產權的情況下導致供水失靈。簡而言之，政府認為供水基

礎設施、管理制度與水權制度等三個方面發生問題是造成山區供水失靈的主

因。

如果政府從全國性的視野檢視山區的水資源管理問題，認為沒有將水資

源管理與在地脈絡結合，以及水資源管理系統沒有明確的產權是兩個重要缺

失，除了必須改善外，那如何理解Kalibuan社區的水資源管理實踐過程中，在

地脈絡、財產關係與水資源管理三者之間的複雜互動？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三者交互影響造成缺水問題或解決缺水問題？而硬體設施、管理制度與財產

制度三者之間的關係又如何放置在Kalibuan社區的水資源管理脈絡中討論，又

三者所共構的水利社會的性質為何？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又如何受到他們所打

造的供水系統、水資源管理制度與水利社會的影響？在下一節，我將在共有

變遷」的子計劃，研究過程遵守研究倫理相關規定是必要的。本研究是在取得Kalibuan社區水資源
管理委員會與管理員的同意之後，才開始展開田野調查。在研究過程中，筆者也貢獻所長與引入學

術資源，與族人一起處理他們所關心的議題，例如協助族人進行一年兩次的飲用水水質檢測，引入

媒體資源增加社區活動的曝光度以及將Kalibuan長老教會檔案的數位化等。藉由執行短期的學術貢

獻，筆者也更近一步認識社區，也讓社區居民更理解筆者所從事的研究。隨著研究的推進，筆者逐

漸意識到水資源管理牽涉到複雜的在地政治，為了取得更多居民同意協助本研究的進行，筆者盡可

能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教會活動以及跟著報導人一起生活，以此掌握居民的日常生活樣態與生活節

奏，同時也理解水資源管理與其他公共事務之間的關聯性。在更多居民同意協助研究的同時，筆者

開始聽到對於社區水資源管理模式的不同聲音，這些不同聲音讓筆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社區

的水資源管理的相關議題，提供筆者從更宏觀的視野分析社區的水資源管理的在地意義，在本文的

第五節將呈現部分的研究成果。

5　2014年2月11日院臺原字第10200510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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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管理研究、近年來基礎設施的人類學研究、和財產關係研究的理論脈絡

中，探討基礎設施、水資源管理與財產關係如何共同交織出一個水資源管理

機構與管理模式，且如何在這過程中形塑水利社會的樣貌。

二、異質建構與同質建構的混合物

水資源屬於共享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s），共享資源是屬於難以

排除他人使用（exclusion）但卻具有相互競爭性（rivality）的資源。Ostrom

（1990）指出，使用共享資源有其特殊情境，在這個情境下，因為資源的

特性造成使用資源的利益是由個別使用者擁有，但管理和使用資源的成本

卻由集體承擔。Ostrom所關心的在什麼樣的社會關係中，才能讓人們超越

以經濟理性為驅動的自利行為，避免如Hardin所描述的「共享資源的悲劇」

（Hardin 1968），以及避免在資源分配與管理上，面臨「政府失靈」或「市

場失靈」，而造成資源分配不公的情況（Acheson 2003）。在此關懷下，

Ostrom發展一套可能讓共享資源管理較具有永續性的設計原則（Ostrom 

1990；2005），這個設計原則主要的精神在於有效共享資源的管理模式應該

是由下而上的，由小規模的共享資源使用者自主性地組成管理機制、規約、

和懲罰制度的管理制度。

Agrawal歸納諸多的共享資源管理理論，提出了促成或阻礙自主管理自然

資源的變數，強調一個小規模地方團體（a small size of local group）是形成有

效共享資源管理的關鍵要素（2003：284）。但是，一個地方團體的規模要多

小才是合理的共享資源管理團體？又要如何界定這個範圍呢？此外，如果某

個共享資源管理團體形成界線，這個界線應該是不斷受到外在或內在環境的

改變而需要重新定義，那我們要如何掌握這個動態的邊界的推移或改變呢？

再者，如果管理範圍的邊界是不斷改變，我們又如何分析這個變動的邊界與

共有資源管理團體之間的互動關係？Agrawal（2003）認為，人類學者長期關

注在地社會、文化、政治、宗教、宇宙觀和在地知識的理解，有助於協助大

家掌握在不同社會與文化脈絡及不同的自然環境與歷史情境中，形成每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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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源管理團體邊界的動態過程，或思考從在地社會的角度而言，較為適當

的共有資源管理邊界。

在探討水資源管理團體範圍時，我認為供水系統網絡是一個重要的切入

點，供水基礎設施所能提供供水服務的範圍應該是思考一個水資源管理社群

邊界的重要參考依據。如果我們將供水系統視為是一個基礎設施網絡，那這

個網絡是如何被建制，而它又如何擴張，又它在什麼樣的情況或時空條件下

形成網絡的邊界？就Kalibuan社區的水資源管理案例而言，我認為社區的水資

源管理邊界是受到供水系統的基礎設施特性與在地社會的財產關係的影響而

形成的。在下文，我將在人類學的基礎設施研究與財產關係研究的脈絡下，

說明為何水資源管理邊界會受到基礎設施與財產關係兩個因素的影響。

供水系統作為重要的基礎設施，經常它的存在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成

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背景，然而許多學者指出基礎設施不是純然中立且冰冷

的物件 （thing）默默地存在（Star 1999: 380）。基礎設施並非先驗性地存

在於社會，「它融合了社會意義與反映出社會的優先順序與所在意的事物」

（Howe et al. 2016: 548）。所謂的「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所指的是

「被建造的網絡（networks），它讓物、人與意念的流動成為可能，並且上

述三者的交換能夠超越空間限制」（Larkin 2013: 328）。Angelo和Hentschel

（2015）提到，基礎設施的變遷往往會改變人們的相互連結的方式與樣態--可

能讓人們彼此靠近或疏遠，或改變人們在某個區域或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新的基礎設施的出現也可能發展出新的主體性與生活方式。然而當社會與

基礎設施都成為行動主體相互連結形成網絡，那要如何掌握和分析網絡、社

會、與行動者之間彼此交織的動態過程呢？

近年來已有人類學者提出從基礎設施的民族誌研究（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思索當代社會、物質世界與自然環境如何彼此互動與影響進

而形成網絡（network）（Anand 2011; Carse 2012; Gandy 2008; Larkin 2013 ; 

Obertreis et al. 2016; Strang 2005; Star 1999）。Collier提出基礎設施是由政治

理性、管理技術與物質體系所構成的混合體，我們不僅是研究基礎設施的本

質，同時也在研究治理的實踐（practices of government）（2011：331，參考 

Jasanoff 2006）。上述的基礎設施的人類學研究深受Latour（1988，199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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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啟發，以此開啟了一系列將基礎設施議題的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將基礎設施視為是人（human）和非人（non-human）連結的混合物

（hybrids），要一視同仁地看待社會與科技的物件。

藉由行動者網絡理論來分析基礎設施與社會的關係，除了可以讓我們

體會基礎設施是鑲嵌在社會文化脈絡之中的情形，更可以帶領我們思考因基

礎設施的存在所形成的網絡如何影響一個社會，甚至影響在此網絡中人們

的行為與思考，改變人們與社會的關係。在研究孟買都市地區的供水設施，

Anand（2011）提出供水系統是物質性也是社會性的，因為供水系統的建置

與運作形成了強調現代用水倫理的水利的公民權（hydraulic citizenship），

而這樣的公民權是源自於各種不同的連結，包含政治的科技（technologies of 

politics），例如法律、政治體系等，以及建立在鉛管、水管與抽水機所組構

而成的供水系統運作基礎上的科技政治（politics of technologies）。透過基礎

設施的民族誌研究也可以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基礎設施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所

構成的各種網絡，而人們就活在密布各種網絡的世界之中，且這些網絡會重

新形塑主體（subject）（von Schnitzler 2008）。但是我們要如何掌握基礎設

施網絡形塑其使用者的主體性？如果基礎設施網絡可以不斷地連結不同形式

的行動者，那我們要如何掌握網絡內部行動者之間的連結與互動，以及在此

動態互動過程中，不同行動者的主體性的特徵與變化？我認為首先我們要探

討是哪些行動者是在因某個基礎設施的存在而形成的網絡內？而上述議題又

牽涉到一個基礎設施網絡的邊界如何形成與界定？

如果一個網絡可以不斷連結不同的行動者，那何時會產生這個網絡的邊

界呢？還是說這個行動者網絡不存在「邊界」的問題呢？陳瑞麟認為Latour

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是「異質建構論」（heterogeneous constructivism），

「科學知識與技術的建構不單只是社會（利益）來決定，而是同時由人（社

會）與非人（工具、物、被研究的對象）等一起構成一個『異質行為者的網

絡』來決定」（2012：295）。Latour（1993）藉由行動者網絡研究的主要目

的之一是對於西方現代社會的中的「純化」（purification）所產生對於科技

與社會、自然與文化、人與非人的區分，而忽略了社會是存在各種混種物所

交織而成的網絡，使得我們無法進一步了解現代性所帶給人類社會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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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混合物在現代的增殖是來自於純化（purification）的實踐所造成的結

果，那行動者之間的連結所產生的網絡似乎可以不斷運動、延伸。但這樣

的網絡是否是一個無止盡的網絡，對於行動者之間結合或所形成網絡的詮釋

（interpretation）是否有被暫停或終止的可能？

Strathern（1996：523）提出，如果網絡的形成是偶然暫時的，但是

卻又能持續運作，這樣的情況似乎會產生一個現象，那就是會出現認定

某些行動者是屬於這個網絡的同一性認定，因此產生了網絡內的同質性

（homogeneity）連結，例如當一種新的藥物發明之後，緊接而來的關於專利

與所有權的確認必會出現，這個網絡就會與界定它是屬於誰的議題相連結。

藉由反思行動者網路的延伸與限制以及思辨網絡內的異質與同質性議題，

Strathern（同上引：524-5）引入所有權（ownership）的討論，她認為網絡內

各種類型的行動者都是科技、技術與社會的濃縮體，這樣的行動者或彼此連

結產生的混合物是一項財產（property），它既是創新物也是一種可用的所有

權。一旦在行動者網絡的連結與延展過程中，將這些混合物視為是形式上的

財產時，當代西方社會的所有權（ownership）概念與制度6就具有雙重效果。

一方面，所有權可以截斷一連串宣稱擁有某個網絡的要求者；另一方面，所

有權也可以促使人造物或創新綜合成一個由異質元素所構成的網絡。簡而

言之，「科技也許能延展網絡，所有權卻能夠縮小這個網絡」（同上引：

531）。

Strathern將財產關係的探討和行動者網絡理論對話帶出一個同時具有異

質連結與同質連結的複雜性網絡，及藉此討論網絡的邊界，對於思考Kalibuan

社區、社區共同灌溉系統與居民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是相當具有啟發性的，

並且能將人類學的財產關係研究帶入到基礎設施網絡研究之中。首先，從灌

溉系統網絡的構成要素而言，每個重要的構成要素都跟財產與所有權的議題

有關。共同灌溉系統本身就是一項社區的共有財產。供水系統必須鋪設在地

6　 Rose（1994）指出，在安格魯－美國文化中，關於財產的法律概念是建立在擁有或佔有財產的

基礎上。Strathern則說歐美對於財產所有權的理解是權利的所有權（ownership of rights），因

此所有權的規範則是物的擁有者執行他們的排他性權利以及讓所有物跟其他人之間的關係分離

（200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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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上，它必須經過許多居民的土地，在今日土地早已私有化的情況下，供水

系統的架設必須與地主進行財產協商。共同灌溉系統的另一個重要元素是水

資源，水資源是一項與生命財產攸關的共有資源，每個社會與國家都有各種

管理制度。在台灣的法律制度而言，水資源被視為國有財產，水利法是主要

的法源依據。在水利法的規範下，台灣的水資源有水權制度。在下文，我也

將說明水權制度如何影響社區的供水系統管理機制的運作以及在形成水利社

會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當我們思考供水基礎設施網絡與所有權以及財

產的關聯性時，我認為一方面可以讓我們掌握基礎設施網絡在每個社會的內

部財產協商的動態過程，另一方面可以討論在地社會外部的政府政策與法律

體系對於每個基礎設施網絡的建置與運作的影響。

再者，思考水利基礎設施網絡與各種財產關係的討論有助於探索該

網絡和在地社會所共構的水利社會的特性。Leach（1961）指出財產關係

（property relations）具有物質性的經濟因素與抽象的概念（ideas）與意識形

態（ideological factors）的要素相連結，因此理解社會的財產關係的重要性

不亞於親屬關係研究。長期關注不同文化中各種財產概念的人類學者Franz、

Keebet和Melanie（von Benda-Beckmann, Franz、Keebet和Melanie 2009）在

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財產領域」（property regime）的概念，他們認為財

產領域至少擁有四個不同的層面，包含：（1）財產制度的層面，該層面是關

於財產類型與相關權益和義務，財產使用、管理、處分與處理糾紛的法律系

統與規範。（2）財產的社會關係層面，該層面是關於社會如何定義物與其擁

有者之間的財產關係，以及如何理解與定義某種財產的社會關係。（3）文化

與意識形態的層面，該層面是討論關於每個社會的財產概念與心智如何形成

處理財產相關的條件與限制。（4）社會實踐與變遷的層面，討論人們如何面

對各種財產關係，及所形成的實踐，和各種外在與內在的政治經濟環境如何

影響各種財產關係。因此，我們不能只關注所有權與財產的法律概念，也必

須注意每個社會的「擁有的方式」（ways of owning），以及這樣「擁有的方

式」如何受到生產與消費的時間與空間特性的影響，受到社會、經濟交換與

環境變遷的影響（Strang 2011: 172）；如Godelier所說：「財產只存在於當它

被賦予有效性和透過確實地被使用的過程中」（1986：81）。換言之，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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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使用財產的過程中感知財產的存在。

當我們將財產關係視為是動態的「擁有的方式」而非抽象的法律概念與

制度時，我們才能更近一步思考財產與認同之間的微妙關係。Strathern便注

意到歐美文明下的所有權概念是一個曖昧不明的範疇，所有權似乎是關於認

同擴大延伸或認同爭議的問題，關於誰能擁有什麼或誰不能擁有什麼的權利

（entitlement）通常會再製（re-state）人們的認同（identity）(2005：125)。

換言之，財產關係是認同建構的過程。既然財產關係是認同建構的過程，也

因此這個過程是具有其特殊的時間性，Strather便提出：「所有權是短暫地

擁有物的狀態，這狀態是透過物被某一位擁有者擁有，停止物件無止盡地傳

播，產生所有者與其擁有物之間的認同」（1996：30）。

基於上述的文獻探討，我們可以理解到結合人類學的基礎設施網絡研究

與財產關係研究將有助於從在地社會與文化脈絡思考水資源管理、水利社會

和用水人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也有助於我們分析一個水資源管理社群的界

線定義與文化實踐之間的動態互動過程。在第三節中，本文將提供整篇文章

的背景說明，描述從1940年代祖居地遷徙到Kalilbua社區的居民，到2009年打

造社區共同的灌溉供水系統間的發展歷程。從Kalibuan社區的水資源管理的發

展歷程可以發現，不同時期的水資源管理與水利設施的建置與管理模式都受

布農族的社會組織、農業發展、財產制度與自然環境的影響。在第四節中，

我將說明在建制灌溉系統時，居民在鋪設水管與放置水塔位置時，如何受到

土地私有制度的影響；而社區的水資源管理範圍與水利基礎設施網絡又如何

因為導入「水權」的另一種類型的財產概念與制度而形成共有資源管理的社

群邊界。在第五節，本文將探討水利基礎設施網絡如何形塑水利主體，並在

居民的多數同意之下，讓社區水資源管理模式更具正當性。另一方面，本文

將說明族人如何從布農族的文化與社會的角度，反思社區水資源管理機制與

他們之間的複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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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組織、農業與灌溉

（一）Kalibuan社區與社會組織

Kalibuan社區是在1940年因日本集團移住政策而成立的部落，在1940年

代之前，社區居民的祖居地在郡大溪流域的Gatungulan社及其週邊的其他巒

社群部落。根據《高砂族授產年報》，該社是由四個布農族巒社群聚落所組

成，分別為Qatungulan社22戶26人、Bukzav社2戶33人、Pistibuan（望鞍社）

7戶74人、巒大社1戶13人。在1940年，當時人口是361人，每戶人口約12人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42：22-23）。

在日治時期的人類學研究中，將布農族的社會視為是父系社會，社會組織

以氏族制為主（移川子之藏 1935）。氏族的布農語為siduh，社會組織分為大

氏族（kaviaz）、中氏族（kautuszang）和小氏族 (kuaman siduh)，數個大氏

族組成一個社群，例如巒社群、郡社群。在傳統的布農族社會，大氏族也可以

稱為「友族、盟族」之意，每個大氏族是由幾個有血緣或擬血緣關係的氏族組

成 （黃應貴 1992：9）。Mabuchi（1952）認為傳統布農族的身份認定與是否

履行義務原則有關，黃應貴則提出布農族人對於氏族成員的認定不完全依靠血

緣或祖先崇拜；相反地，氏族的界線是不斷被重新定義的（1992：9）。

根據K a l i b u a n社區幾位七十歲以上的耆老口述，社區主要是由

Soqloman、Mangqoqo、Takihunang、Tanapima、Subalian、Nangavulan和

Isqaqavut等六個小氏族組成。若我們利用《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

（移川子之藏 1935）的巒社群中氏族與大氏族的分類，大致可得知該社區的

小氏族中，Soqloman、Mangqoqo 、Takihunang屬於同一個大氏族，但分屬

不同的中氏族。Nangavulan、Tanapima和Isqaqavut分屬另外三個大氏族。

在社區，族人所認定的親戚是「會一起吃豬」的人，就是在婚禮分豬儀

式中會拿到豬肉的人。現在還是男方準備豬肉給女方，而會拿到女方豬肉的

人，除了是新娘父親同一個小氏族的成員，也要給新娘母親的氏族，包含新娘

母親的父親與母親親近的或全部小氏族成員。因此，當大家不一起吃豬，也

代表著雙方分家（minvaz）。在社區，根據當時Soqloman氏族的九十幾歲的

耆老Bali Soqloman口述，在十幾年前，該氏族因為人口眾多，豬肉分配產生問



110

Taiw
an  Journal  of  A

nthropology   

臺
灣
人
類
學
刊

題，因此族人協議分家，分成Soqloman Daing和Soqloman Tikis。小氏族會因

分家而形成新的氏族，但也可能有屬於相同中或大氏族的小氏族，因為人口減

少或其他原因而加入其他氏族。例如，社區的Mongqoqo和Soqloman是屬於同

一個大氏族（kaviaz）底下的小氏族，但Mongqoqo人口逐漸凋零，因而加入

Soqloman氏族，和該氏族一起殺豬分食。從描述抽象的氏族制度以及社區的

親屬實踐至少顯示在社區族人的氏族概念並非是一套僵固的社會組織，在個別

家戶或小氏族不斷分家與加入的過程中，氏族的組成是不斷改變的。

在社區居民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自主調查、撰寫社區歷史一書《布

農族Kalibuan望鄉部落文史調查資料》（2007：5）中記載，社區居民若依

照布農族氏族概念分類，在調查期間的情況如下：Soqluman氏族有33戶，

Mangqoqo有5戶，跟上述兩個小氏族同屬一個大氏族的Takihunang有13戶。

Tamapima氏族有20戶，Nangavulan氏族有49戶，而Isqaqavut氏族是最小共有

8戶。

對於社區居民而言，小氏族是親屬實踐、社會關係與經濟生產的重要社

會單位。除了婚禮的殺豬分食之外，通常屬於同一個小氏族的家戶是居住在

同一區塊，家戶之間的互相往來與彼此照顧是族人的日常生活。在農業生產

方面，在過去同一個氏族家戶之間彼此換工勞動是農業活動的重要人力調配

模式。

在政治經濟方面，在地政治也與氏族之間的互動息息相關。望鄉社區，

是在1938年到1940年之間因為日本的集團移住政策而建立。根據筆者在2012-

13年的祖譜調查，在當時進駐社區的氏族的人數以Soqluman、Nangavulan、

Tanapima三個小氏族的人口最多7，而這三個小氏族內具有影響力的族長則成

為社區最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在族人剛搬遷到Kalibuan社區生活時，社區的

重要意見領袖是在舊社的部落領袖Dusqav Nangavulan和日本政府所指定的頭

目Talum Soqluman。雖然Dusqav Nangavulan在族人遷徙到Kalibuan時扮演銜

接傳統秩序的重要角色，但是在往後社區的發展歷程中，Talum Soqluman以

7　Soqluman約70人、Tanapima約60人、Nangavulan約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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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的氏族族人與後代則逐漸成為該地區的重要意見領袖。Talum Soqluman

在日治時期曾就讀霧社農校，曾擔任部落的警察與教師，也是戰後當地重要

的政治領袖。另一位同一氏族的族人Lubis在日治時期也就讀霧社農校，在

戰後也擔任村長，更重要的是他是Kalibuan基督長老教會的第一任牧師。在

Kalibuan社區，今日超過90%的居民屬於Kalibuan基督長老教會的信徒（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望鄉教會 2011：26），由此可見Lubis在社區的重要性。由上可

知，戰後的Kalibuan社區，Soqluman氏族內的重要意見領袖不僅在地方政治

與宗教領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下文，我將描述如何藉由管理水資源讓

他們在社區的影響力更為鞏固。

（二）農業發展與灌溉水利變遷

當族人居住在Gatungulan社時，小米是布農族人的主食。小米的生長也

需要水。雖然小米的成長所需的灌溉用水是水稻的三分之一，但是在拔節期

和孕穗期需要水灌溉，在熟穗期若無適量的雨水，也需要灌溉。在集團移住

之前，由於族人開墾沒有做灌溉系統，且耕地往往在溪流的上方，無法將溪

水引入田地，居住在山區的布農族人主要是利用露水和雨水灌溉。種植小米

不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主要是依靠雨水與露水。

當族人遷徙到Kalibuan社區之後，農業生產有了顯著的變化，首先，小

米不再是族人重要的農業生產項目，取而代之的是水稻和經濟作物。再者，

由於水稻與經濟作物需要穩定的灌溉，灌溉管理成為社區重要的經濟命脈。

考慮土地開發順序與土地使用模式的變遷，Kalibuan社區大致可以分為十一個

地理區，從A區到K區，關於望鄉社區的十一個分區，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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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Kalibuan社區土地使用分區圖　　　　　　　　　林靖修 製

在土地使用上，望鄉社區的土地可分為水田、旱田與坡地，水田與旱田

分布在社區平坦的河階台地上。過去日本時期所進造的水圳流灌水田區，而

離水圳較遠的河階平地則為旱田區。日治時期所打造的水圳主要流經A區與H

區。A區是社區最早開闢為水田的區域，也是今日農業發展的主要區塊；Ｈ區

是社區居民居住區域。在這兩個區塊下方的B、D、F區是旱田區，在過去居

民在此區塊種植玉米、甘藷或果樹，今日居民在此種植蔬菜、番茄、敏豆或

果樹，部分族人所經營的民宿也集中在這幾個區塊。C區是陡峭的山坡地，僅

有少數居民在此開墾。E區是臨陳有蘭溪的河階地，是居民較晚開墾的地區，

從1970年代到90年代間，居民在此開闢水田，如今因為幾次土石流的摧殘，

田地早已不復在。G區是住宅區上方的坡地，以往也是居民的耕作區，今日因

水土保持的原因，多數土地荒廢或改為造林。I-k區是國有土地為主，居民較

少在此耕作。

因為每區的地理環境與水資源條件不同，各區的灌溉模式也是不同。在

B、F區內靠近水圳的旱田可以利用水圳，但是在水圳無法供水的區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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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鄰近田地的小溪、伏流或雨水作為灌溉；至於其他山坡地區，則以雨水

灌溉為主。上述各區的水資源管理方式大致沿用至戰後，直到1996年賀伯颱

風毀壞水圳之後，才有新的水資源管理方式。

在水圳尚未毀壞之前，它一直是社區生活所需與農業生產的重要基礎設

施，但是隨著居民開闢範圍的擴大、轉做不同的農業作物與土地財產制度的

改變，也讓水圳與居民的關係不斷變化。水圳既然是社區重要的基礎設施，

依照灌溉的情況，我們可以將社區的歷史區分為水圳時期、水資源競爭期、

社區共同灌溉系統期，後兩者是在1996年賀伯颱風損毀水圳後的發展。

1. 水圳時期（1940-1997）

在說明水圳時期的水資源管理模式之前，我認為應該先簡單地描述社區

在此期間的農業發展。雖然水稻種植已經在日治時期傳入望鄉社區，但是當

時水稻的種植數量並不多。戰後初期，居民不再種水稻，而是回到以前傳統

耕種小米、甘藷、玉米、樹豆等族人熟悉的農業作物。根據居民的回憶，當

時的農業生產以自給自足為主。在1950年代，社區居民重新開闢水田，種植

水稻。在山坡地和旱田地區，原本社區是以小米、地瓜和玉米為主要作物。

在政府鼓勵栽種長期經濟作物的鼓勵下，居民種植香蕉或香茅草。對社區耆

老而言，改作經濟作物讓族人賺到錢，社區的教會也是在居民的捐獻下蓋了

木造教堂。

在1960年代，居民在政府政策鼓勵下，開始在旱田或山坡地種橫山梨。

耕作初期，收益還不錯，但是緊接著價格一落千丈，許多居民因此陷入經濟

困境。農業收入不佳，使得居民選擇受僱於台大實驗林或林務局，參加伐木

或造林的工作，或開始離鄉背井到外地工作賺取薪資。1970年代，留在社區

的居民以種植玉米為主，因為玉米價格很好，不論是水田、旱地、或山坡地

都種玉米；在此時期，居民也逐漸改種梅樹、李樹。許多社區居民回憶，自

己的房子（或老家）整建或重建，或者是買第一部汽車，都是利用這個時期

所賺的錢來購買的。但是好景不常，1980年代之後，梅樹和李樹的收成大不

如前，因此居民開始改種短期的經濟作物，例如敏豆、番茄、青椒等夏季蔬

菜，以及葡萄。從1990年代到田野調查期間（2011-2015年），社區耕地使用

的情況趨於穩定，山坡地以種植果樹為主，平坦的水田或旱地則是以短期經



114

Taiw
an  Journal  of  A

nthropology   

臺
灣
人
類
學
刊

濟作物為主，或栽種蓮霧果樹。

在水圳時期的水圳管理模式，就望鄉社區耆老Bali Soqloman的回憶，當

時是由日本警察協同傳統頭目Dusqav Nangavulan、殖民政府所指定的頭目

Talum Soqloman一起監工其他居民興建水圳。戰後，社區的水圳主要是由

Talum Soqluman管理，他在日治時期是少數就讀農校的族人，同時又是社區

的意見領袖，也是建造水圳的主要負責人。在Talum之後，社區的水圳主要是

由其長子以及幾位社區的意見領袖和鄰長一起管理，並沒有明確的組織，平

日的水圳維護與簡單的修繕大多由這些社區意見領袖負責，但若是遇到天災

而需要緊急維修的情況或一年一度的例行性大規模清潔整理，他們會號召社

區族人，每家戶至少推派一人，不分男女，義務勞動。

在1970年代土地私有化之後，在水資源管理上也開始產生變化。當水

圳的水流入每個地主的農田時，在私人農地暫時停留與流轉的水資源不再是

屬於共有的。在此情況下，社區的水圳輪流灌溉的規定逐漸形成。雖然這些

規定沒有明文記載也無透過開會等「民主」程序，卻是居民彼此的默契。然

而，這個輪流灌溉的默契卻經常受到不遵守規定的「偷水」行為的挑戰。許

多現在五十幾歲的族人回憶道，在他們小時候，當父母到教會做禮拜時會要

求他們到田裡看顧，防止鄰近的農戶違反輪灌的規定。在秋末冬初雨水逐漸

減少之際，長輩也會在晚上提著火把在田裡守護著。水資源分配或許會因為

某人破壞規範或彼此的默契而造成小規模的衝突，但是從1970年代中後期到

1996年賀伯颱風毀壞水圳的期間，居民還是共同管理水圳，定期由每戶推派

一名人力，在村長或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帶領下，進行例行性維護與清潔

或緊急的修復，但這樣的情況隨著水圳毀壞而不復見。

2. 水資源競爭時期

就農業灌溉而言，自從水圳在1996年毀壞之後，社區水圳之所以無法供

水的主因是水圳過去的進水口與阿里不動溪產生了五十公尺的落差，這使得

阿里不動溪的水產生流不進水圳的現象，水資源集中在少數政治經濟條件較

優越的族人手上。一旦過去所倚賴的水圳運作失靈，使得社區的灌溉產生許

多問題。在灌溉用水分配方面，居民的首要問題在於苦無足夠的灌溉用水來

支持農業活動。天災所帶給居民的衝擊除了水圳失靈之外，也損害了許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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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陳有蘭溪河階地的農田。為了延續農業發展，部分族人希望能復耕或重

新開墾在社區周邊的農地，但是如何在水圳毀壞的情況下取得足夠的灌溉用

水變成了棘手的問題。例如在2006年社區有三十幾戶農戶獲得政府「原住民

部落土石流土地回復利用試驗計畫」補助，復耕或開墾耕地，但是在計畫結

束之後，多數人發現他們並沒有穩定的灌溉用水可用，因此需要新的灌溉模

式來解決缺水問題。

另一個水圳失靈所衍生的問題是關於水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林靖修、

范毅軍 2014）。水圳失靈之後，社區的農民所仰賴的是私人化小型灌溉系

統。一個由五公里塑膠水管所舖設的小型供水系統的造價高達二、三十萬台

幣，每次維修費用一到三萬不等。對於多數農民而言，建造與維護私有的灌

溉系統是很當昂貴的。為了讓自己的農場能持續運作，經濟能力較差的農民

僅能借貸用以維修私人灌溉系統，但由於每年收入有限，且通常一個灌溉系

統一年需要維修的次數至少三次，因此維護私人灌溉系統的花費會造成整體

收入短缺、甚至超支。在此情況下，能夠保持田園有充足灌溉用水的幾乎是

經濟能力較佳且擁有較大耕作面積的農戶。

這些少數有能力擁有小型灌溉系統的農民，大部分在社區是擁有較大政

治影響力與較大面積的耕地。他們也比其他族人更有能力和外界溝通，和鄰

近聚落的漢人學習新的農業技術，並引入社區。在水資源管理方面，他們是

後繼Talum之後的社區水圳的管理者。他們帶領社區族人做每年一度的清潔與

災後的搶修，當水圳毀壞時，也是由他們透過與在地政府或農會的關係而取

得維修的經費。

這樣由私人灌溉系統所構成的社區灌溉體系又因為山區的季節性雨季、

自然環境與農業生產節奏相互影響，造成農民之間的水資源競爭日益激烈。

首先，台灣山區進入冬季多屬旱季，水量較少，但是農田還是依然需要充足

的水做灌溉農田之用，因此從十一月到隔年梅雨季節之前，山區的水量較不

充沛。因此，若太多私人灌溉系統將溪水截流、引入各自私人的供水系統

中，溪水的水資源減少會導致更多人無水可用。再者，由於每個溪流的「好

的」取水點是有限的，並非整個河流都是合適的取水點，財力雄厚者越有能

力將他們的私人灌溉系統的進水口設置比其他人更上游的地方，取得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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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但是這樣的結果產生較為富有農戶之間的拉水管比賽。越往上游截

取水資源，越下游的水資源就越少，越多的水資源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其他

人能分配到的水資源就越少，而這樣水資源壟斷與分配不均的問題就是社區

共同灌溉所想要解決的。

雖然氏族是布農族社會重要的社會組織，但是這不表示某個氏族成員擁

有小型灌溉系統之後，所有同一氏族的族人皆可享用這個系統。氏族雖然重

要，但在農業生產上則是以家戶（household）為單位，擁有小型灌溉系統的

農民主要是灌溉自己的農田為主，他們農田周邊的族人（很有可能是來自同

一個氏族或者是其他氏族）或許可以比較便利地承接他們灌溉之後剩餘的灌

溉用水，或者以繳納費用加入他們的小型灌溉系統。若農民沒有固定且穩定

的灌溉用水，且田地是屬於山坡地的旱田，他們只能儲存雨水灌溉果樹；若

是想要在水田區或平坦的旱地繼續耕作經濟作物，他們只能加入某個私人灌

溉系統，這種行為稱為「向某個人買水」。有些人因為缺乏灌溉用水，則是

選擇廢耕。

事實上，若我們考慮社區水資源的自然條件，可以瞭解若有好的水資

源管理模式，即便過去所仰賴的水圳毀壞，多數的社區居民不一定要面臨缺

水之苦的。本研究是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

題中心的「陳有蘭溪流域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變遷計畫」的一部分，這個計

畫是一個跨領域合作的計畫。計畫團隊的農業工程專家蘇明道老師與陳美君

老師為了釐清陳有蘭溪流域的水資源的供需問題，根據水利署提供在內茅埔

1972-2011年的日平均年流量資料分析，排除河川之生態基流量後，所剩餘之

河川流量估算陳有蘭溪的水資源可供給量，再將河川流量扣除河川基流量之

後，推估陳有蘭溪可以供給給該流域的供水量，一年的平均是524×106立方

公尺。在需水量的推測上，農業需水量方面，陳有蘭溪流域主要作物是偏向

低耗水性作物，例如果樹、蔬菜、豌豆、番茄、落花生等，若以旱作中最耗

水量作物（落花生）為基礎，藉此評估農業之需求量（一年兩作），乘以根

據國土利用調查資料該地區的農業適用面積是52.03平方公里，推估得知一年

的農業用水需求量為40.167×106立方公尺。另一方面，飲用水的需水量依照

該流域人口將近兩萬人估算，需水量則是1.37×106立方公尺。若從水資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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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推算，陳有蘭溪流域應該沒有水資源匱乏的問題。蘇明道與陳美君以此

論證，該流域居民的缺水問題並非來自於自然條件的匱乏，而可能是人為水

資源管理所造成的問題。在下一節，我將說明居民所打造的社區共同灌溉系

統如何解決水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表1　Kalibuan社區水資源管理年表1940-2009 

時間
自然環境與政治
經濟環因素

灌溉 管理機制 飲用水 管理機制

1940 日治時期集團移
住政策

建置水圳 由傳統頭目、官方
頭目與警察管理

水圳與山泉水 由傳統頭目、官方
頭目與警察管理

1945 戰後國民黨統治 沿用水圳 地方意見領袖與少
數意見領袖

水圳與山泉水 地方意見領袖與少
意見領袖

1970s 土地私有化

1996 賀伯颱風 水圳毀壞，
進入私人小
型灌溉系統

水資源被少數壟斷 政府打造簡易
自來水供水系
統

簡易自來水管理委
員會（由少數意見
領袖控制，營運成
效不彰）

2000 民進黨政府與新
夥伴關係的原住
民政策

2001 桃芝颱風 政府供水系統
毀壞

2002 社區飲用水供
水系統建置完
成並取得飲用
水供水系統水
源地水權狀

改組社區水資源管
理委員會並擬定飲
用水使用管理規章

2008 國民黨再次取得
政權

啟動第一次
共同灌溉系
統計畫（失
敗）

2009 莫拉克風災 成功建置社
區共同灌溉
供水系統

擬定社區共同灌溉
系統使用規範，並
將管理機制與飲用
水管理機制合併，
成立水資源管理委
員會

飲用水管理機制與
灌溉用水管理機制
合併，成立水資源
管理委員會

林靖修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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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利基礎設施網絡與水利世界的交織

（一）組裝的灌溉系統與發展彈性

為了解決在水資源競爭期所產生水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社區在2009年

打造了一個社區的共同灌溉系統，灌溉系統是結合殘存在社區於日治時期所

打造的水圳設施、pvc塑膠水管與鋁製水塔所組裝的系統。透過修補、組裝與

混搭新舊的供水系統，社區打造了一個新型態的灌溉供水系統。居民利用塑

膠水管，從阿里不動溪取水，將溪水利用水管引入過去日治時期建置的水圳

導水隧道，該隧道連結從阿里不動溪水源地的水圳以及流經水田和社區的水

圳，解決因天然災後所造成阿里不動溪與水圳進水口之間因落差太大無法進

水的問題。

當居民利用隧道引水到社區之後，再從出水口接水管將水引入散落在社

區耕作區的八個共用水塔、每個水塔可儲五十公噸的水。接著，居民再從這

八個共用水塔引水到自己的水塔。社區的共同灌溉系統是利用地心引力由上

而下引水，在出水口之上的山坡地，則必須使用馬達加壓的方式取得灌溉用

水，農民必須自付電費。

圖2　Kalibuan社區共同灌溉系統設計圖　　　　　　　林靖修 製

為了讓社區共同灌溉系統能夠公平地分配到每個農民的田地，社區對於

引水的塑膠管的尺寸有明確的規定。首先從位於阿里不動溪的水源地引水放

置到日治時期所建造的導水隧道的塑膠水管是直徑兩英吋。灌溉用水從函洞

出水口之後，社區利用五條一英吋的塑膠水管將水分配到八個公用水塔。最

後，從公用水塔分送水到各個農田，是用六分（相當於3/4英吋）直徑的塑

膠水管。若居民覺得一條六分管不夠使用，可以申請多條水管。居民若要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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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一條從共同水塔到農地的供水水管，他們必須向社區水資源管理委員會申

請，申辦費新台幣五百元，水資源管理委員會會請管理員安裝，從離申請人

田地最近的共用水塔拉管線。

過去居民所仰賴的水圳是一個缺乏彈性的大型硬體建設，日治時期的水

圳的地理分佈如圖3，雖然水圳貫串社區居民的農業區與居住區，但是卻不能

任意延伸。社區居民的耕地主要是依著水圳的水路分佈，若要在水圳的灌區

外，農民必須想辦法自己引水灌溉。相較於過去的水圳而言，由水塔與塑膠

水管所組裝而成的供水系統，隨著共用水塔的增添與水管管線的延伸，能夠

讓網絡不斷擴張，並且具有組裝的彈性。

圖3　日治時期水圳與Kalibuan社區共同灌溉系統分布圖　　　　　林靖修 製

在組裝技術方面，利用水管接水的概念對當代的社區的族人而言並不

陌生。他們可能在工地工作時學會了這樣的技術，或者有些族人本身就擁有

水電技術的專業。自從1996年賀伯颱風毀壞社區的水圳之後，利用塑膠水管

引水到農田成為主要的灌溉模式，農民自己打造並自我維護管理。在此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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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社區擁有許多具有高度技術能力的「水利工程師」。此外，布農族人在

以往就有從水源地引水到居住地儲水槽的技術。以往，族人是將竹子剖半，

利用半圓形的長竹子互相銜接，從水源地引水到家裡的水槽，水槽通常是用

大塊木頭或石頭挖空，或在地上挖一個小型的水池。由於材料的限制，這

樣的供水系統的規模通常不大，而且開放式的水管經常因落葉而阻塞。相對

的，利用塑膠水管所建置的材料，除了密封式的水管之外，利用Ｌ型、三通

或Ｔ型水管的銜接，可以讓水管管線任意轉向，排氣閥可以讓密閉水管不會

阻塞空氣，讓水可以在水管內形成水壓，以此讓水可以局部性地克服地形限

制、從低處往高處流（林靖修 2013）。

在材料的取得方面，社區也巧妙地利用公部門的資源，靈活運用各種方

式以取得材料與招募人力，這使得社區供水系統的組裝能更有效率且快速完

成。社區推動共同灌溉系統，主要是利用2007-2008年公益彩券回饋金與2009

年八八風災之後政府的相關重建經費打造而成。當初是由社區居民與政府委

託營建公司共同設計，並交由營建公司建造。然而，當灌溉設施建置完成之

後，相關的維護與管理，則是由居民自主營運。此外，由於社區共同灌溉與

飲用水供水系統的設備材料相同，這可以讓政府補助飲用水供水系統的資源

挹注在灌溉系統的維護與擴張上。在人力資源方面，由於水資源管理是攸關

所有社區居民的公共事務，除了水資源管理員薪資是由社區水資源管理委員

會支付外，其餘因災後緊急搶修或突發事故而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以期能在

最短的時間內解決缺水危機所臨時招募的社區居民，他們的工資就不一定由

水資源管理委員會支付；而是由社區彈性利用政府其他補助案、發展計畫的

資金或人力資源，以此快速取得充沛的人力資源。

Kalibuan社區在2009年打造共同灌溉系統之後，在充沛資源、人力與技

術的支持下，共同灌溉系統的灌區面積隨著更多水塔的建置與水管的銜接不

斷擴大。至2013年為止，該共同灌溉系統的灌溉面積幾乎包含整個社區的耕

地，如今其規模早已超越過去日治時期水圳所能服務的範圍。這個看似不斷

擴張的灌溉基礎設施網絡，不僅帶給社區災後重建的能量與高度的強韌性，

也開啟了因灌溉系統的使用與管理而產生各種社會關係與在地政治的新局

勢。這些默默矗立在田間的水塔與連接各個水塔的灰色塑膠水管，不僅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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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灌溉系統的網絡，同時也讓這個系統網絡鑲嵌在Kalibuan社區的社會與文化

脈絡之中，彼此相互建構，形成新型的水利社會（hydro-society）。

（二）基礎設施的佈局與財產協商

Kalibuan社區的共同灌溉系統既然是利用水塔與塑膠水管所組裝而成，

若就水電技術而言，每個五十公噸的水塔需要架設一個基座，讓水塔可以平

穩地聳立在地表上。水塔底部必須連接多頭pvc塑膠擴管器連接水管，接著利

用水管擴接技術，將水管不斷延伸連接下一個水塔。但是一個五十噸的水塔

應該放置在哪裡？連接不同水塔的水管要又如何鋪設與橋接？簡而言之，這

個灌溉系統如何從點到線到面的被組裝起來？這些問題所牽涉到的是水資源

管理跟不同的財產關係之間的相互牽連。

當社區居民要打造社區的共同灌溉系統時，他們也必須面對土地私有化

的問題，首當其衝的是關於五十噸水塔的安置問題。由於五十噸水塔需要將

近13平方公尺（約4坪）的底座，放置一個水塔必定相當程度的影響周邊土

地使用。社區的共同灌溉系統的建置，並不是一開始就順利展開。當時所遇

到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居民認為適合放置水塔之處該地地主並不願意。8水

塔位置的協商過程，讓當時熱心打造共同灌溉系統的居民相當灰心。當初居

民的設計是將共用水塔放置在海拔高度高於多數人耕地的山坡地（圖1的K

區），他們認為：「水塔在越高海拔、水壓越強、越有能力將水送到更遠的

地方」。

隔一年（2009年），居民重新擬定策略，退而求其次尋找願意無償提供

土地的地主。有多少位地主願意提供土地，就放置多少個共用水塔，水塔位

置的規劃也完全依照熱心地主所提供的土地而定。參與社區共同灌溉系統設

計的族人認為，如果共同灌溉系統的水塔必須租地才能設置，如此在營運費

用上必定增加。然而，如果地主願意無償放置社區共用水塔，那表示他真的

有心協助社區，這樣的關係才能長久。事實上，提供土地的地主並非完全沒

有任何補償，透過居民在水塔的創造性設計，讓提供土地的地主有更好的取

8　有些地主要求租地費用，有的則認為提供土地放置水塔將阻礙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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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條件。根據共同灌溉系統的設計，族人會在共用水塔的上下端都設置引水

水管，下端的引水水管是引水到每個用水戶；上端的引水水管則是專門給提

供水塔用地的地主。一旦水塔注滿水之後，必會有水溢出，地主利用這樣的

裝置可以免費使用這些剩餘的水資源。由上述水塔地點的選定可以發現，社

區共同灌溉系統水塔的放置位置是財產協商的結果。水資源是共有資源，但

是居民將部分的水資源無償提供給願意提供土地放置水塔的地主免費使用；

以此，社區居民取得地主無償犧牲部分個人的私有土地。

除了水塔的建置過程蘊含各種財產關係的互動之外，在串起每個水塔的

水管管線的配置過程中，也必須和族人進行私人財產協商。水管的配置以不

侵害私有財產為原則。以此，水管主要是沿著產業道路邊，或者是已經荒廢

的水圳水道鋪設。所以，從共有水塔Ａ到族人耕地的私有水塔Ｂ，則是將水

管拉到距離Ａ最近的公共道路或水圳道，接著沿著道路或水圳道而行，最後

連接到Ｂ。如果，水管最終必須經過其他人的土地，首要之務是取得地主的

同意，並且繞著該土地的邊界而行，或者用高架的方式將水管騰空、避免破

壞地主土地使用的完整性。

不像水圳硬體設施是固定不變的供水系統，從水圳到引水道都必需貼著

地面或建造引水水橋的情況看來，過去水圳的改建或擴張受限於土地財產規

範與地形地貌的限制。但這個由水塔與塑膠水管組裝而成的供水系統，可以

利用高架或轉彎的方式來避開地主不願意讓水管經過的土地。所以社區的共

同灌溉系統的水管鋪設並非單純的取兩個水塔之間最近的距離，而是在降低

財產爭議與尊重地主私有財產的前提下設計水管的路線。由此可見，社區共

同灌溉系統並不是完全依照工程理性而打造，而是在遵守與尊重社會規範與

財產制度的基礎上，因時因地因人制宜的建造供水基礎設施。

（三）水權、水利社會邊界與水利秩序

透過社區共同灌溉用水的管線與水塔配置，可以理解到基礎設施網絡內

各種不同行動者的連結，會受到財產關係或制度的影響，以至在佈建供水系

統時，需要進行各種財產協商與安排。此外，水資源也是另一個共同灌溉系

統網絡重要的行動者，更是一項財產，而人與水的關係也蘊含著各種不同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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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財產關係（property relations）。在下文，我將說明社區的灌溉系統如何

因為連結了「水權」（water rights），而讓社區的水資源管理機制發展成穩

定的供水網絡。

Kalibuan社區的共同灌溉系統的管理機制必須從社區整合飲用水與灌溉

的水資源管理機制來理解。尤其是社區的飲用水管理模式的成功可以視為是

居民願意打造與經營共同灌溉系統的重要推手。1996年，社區過去所依賴的

供水系統受到賀伯颱風摧殘之後，飲用水供應不穩定一直困擾著居民，新的

飲用水供水系統在2002年建置完成之後，大幅地解決了社區飲用水的問題。

然而，完善的硬體設施並不保證供水穩定，一方面這種簡易且裸露在外的塑

膠水管所建置的供水系統，本身就相當脆弱，需要花費更多心力維護。另一

方面，社區的兩個供水系統所構成的龐大水利基礎設施網絡，需要良好的水

資源管理機制來運作，才能永續經營。

在Kalibuan社區，水資源管理機制是由在社區發展協會下的水資源管理

委員會負責。在2009年建造社區共同灌溉用水之前，水資源管理委員會僅負

責社區飲用水供水系統的營運與維修，社區共同灌溉供水系統建立之後，它

被納入社區水資源管理委員會管轄，成為整體社區水資源管理的一環。雖然

社區並非所有居民務農，但考慮到共同灌溉影響社區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和

節省水資源管理成本，可以考慮聘請一位專任水資源管理員負責維護兩個供

水系統，讓水費收益共同挹注在整體社區的供水系統的硬體建設上。

以2015年為例，社區有177戶，幾乎全數參與社區簡易自來水系統，這其

中約有115戶是沒有參加社區灌溉系統。社區的共同灌溉系統大約分出150條

水管到超過60農戶的農田。雖然參與社區共同灌溉系統的家戶僅佔社區家戶

的四分之一強，但這不表示社區共同灌溉系統的重要性遠低於飲用水供水系

統。社區的飲用水供水系統是依照每家戶分配管線，而社區灌溉系統是依照

農耕需求而定。族人通常是手足們或父母與小孩們共同申請社區灌溉管線，

把社區灌溉系統的水引入自己田裡的水塔貯存後，再分配給臨近家人的農

田。如果水量不足，再向水資源管理委員會申請添加水管。因此，實際上參

與社區共同灌溉系統的家戶是遠超60戶的。

因為水資源管理是社區共同關心的事務，也是每個家戶都需要面對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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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所以多數居民特別關心有關水資源管理的事務與會議。該委員會有一套

水資源管理規範，而規範是由全體用水戶經過數次用水戶大會所共同決議而

成。根據居民回憶，當時居民非常踴躍地參加會議，有時開會耗上好幾個小

時，甚至有幾次開會是開到深夜。

關於社區所擬定的水資源管理規範中，有兩個重點，第一是關於水費，

第二是關於違反規定的罰責。就水費而言，根據該規範，灌溉用水的水費在

前文已經詳述，飲用水水費是用水戶每月繳交兩百元。雖然水資源管理委員

會的水費來自兩個不同的供水系統，但是社區在運用水費基金時是不分飲用

水供水系統和灌溉用水供水系統的。穩定的收入使得飲用水供水系統不僅在

管理上有健全的體制，在資金與材料的準備上也相當充裕。 在水費的支出項

目中，最大的支出是聘任一位專職的水資源管理員，該水資源管理員不得在

外兼差，必須專職從事水資源管理的工作。

若穩定供水是積極鼓勵族人遵守相關用水規定，則懲罰的規則與施行是

消極防止族人違反規定。在關於違規者的懲罰規定上，懲罰的方式主要是施

行「斷水」，而通常會被「斷水」者是因為屢次且連續不繳水費、私人灌溉

用水出水口高於社區共同灌溉系統出水口、或者是偷接社區供水系統等。但

水資源管理委員會不會立即針對違規者施行斷水，他們會先私下溝通、透過

社區廣播與教會宣導，讓居民自動改正。

懲罰方式的權力除了建立在來自社區居民所同意的社區水資源管理公約

的基礎上，我認為也來自社區所擁有的水權狀。該水權狀的水權標的，是在今

日台大實驗林境內的阿里不動溪上游，距離社區8.5公里。根據水利法規定，

水資源是國家資產，水權狀的核發是由水資源主管機關負責。個人或團體可以

在同一水源地申請水權。水權人的權益在於水權狀標的水量減少時有優先使用

權。但是若同一地點有多位水權人，則以最早登記者擁有優先使用權。換言

之，水權狀的財產概念是優先使用權的概念，而非排他性的財產權。

居民之所以申請水權是有其歷史脈絡的。在2001年桃芝颱風之後，在打

造社區的飲用水系統時，社區的水源地設定在阿里不動溪上游的水源地位，

該位置距離某個在陳有蘭溪上游的漢人聚落較近，該聚落漢人居民也認為該

區是理想的水源地，在此情況下產生社區和漢人聚落的水資源競爭。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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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這個水資源競爭關係，Kalibuan社區向政府申請水權狀。在當時（2001-

2002）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努力及某位原住民立法委員的協助下，得到水

源地地主台大實驗林的同意，在2002年取得經濟部水資源局所核定的水權

狀。

水權狀並非永久性的權利，每五年水權人要向政府重新申請。Kalibuan

社區第一次申請水權狀是2001年，取得水權狀是在2002年，最新的水權狀

（2017）是第四次申請的水權狀。然而，Kalibuan社區居民卻認定他們所獲

得的「水權」是一個具有排他性權利。值得注意的是，原本水權狀的標的只

限於Kalibuan社區的飲用水供水系統的水源地，但是在取得水權狀之後，社區

將此水權狀的標的範圍從水源地周邊擴張到阿里不動溪中上游流域。社區居

民在他們所認定的「水權」範圍內設置了幾個警示牌向外宣示他們的水權權

利，以及提醒外地人必須在該區域取水時需要經由社區同意。

若從法律的角度思考，社區把水權狀重新定義為具有排他性的所有權的

概念以及擴大水權狀標的的範圍，這與現行法規規定是有所出入的，但是如

同Strang在研究水資源的財產權與使用（appropriation）的議題上所說的，所

有權（ownership）應該視為是人們宣稱和競爭各種權利的動態過程，而非靜

態的權利結構（2011：4）。也因此，所有權是一個文化與歷史的象徵性溝通

的特殊體系，這個特殊體系是透過人們的活動與協商社會與政治關係所形成

的（同上引：4）。因此，擁有某物是一個宣稱（statement）或溝通的行為

（act of communication）。所有權應該是基於社會認同、知識、使用、歷史

連結、情感連帶所定義，而非單純本質化的基於權利（同上引：14）。

Kalibuan社區申請水權狀所產生的效果，首先就是讓社區與鄰近漢人聚

落產生了明確的水資源管理範圍。但這個明確範圍的確立，可能是建立在社

區居民與鄰近周邊社區對於「水權」概念的不了解上。在擁有水權狀之後，

水資源管理委員會便到阿里不動溪上游，將漢人聚落的供水設施破壞掉，宣

示這裡的水源是屬於社區的。多數漢人聚落居民與當時的村長並不知道水權

狀的法律意義，在當時他們並沒有激烈的抗議，僅認為原住民很「兇」。

這張水權狀也同時界定了Kalibuan社區與隔著阿里不動溪對岸同為布農

族的Mahavun社區的水資源管理範圍。Mahavun社區也是一個集團移住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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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建立的比Kalibuan社區早，水圳的歷史也較為悠久。Mahavun社區的海拔

是833公尺，Kalibuan社區則是920公尺，當Kalibuan社區在日治時期建造水圳

時，政府便規劃Kalibuan社區的水源地要高於Mahavun社區水圳的水源地。

Kalibuan社區相當重視這樣的歷史經驗，當他們擁有水權狀之後，水資源管理

委員會便要求Mahavun社區私人灌溉系統的水源地不得超過社區的水源地高

度。隨著幾個Mahavun社區的私人灌溉系統因其水源地超出社區共同灌溉系

統的水源地高度而被破壞，也讓當時部分的Mahavun社區居民以為水權狀是

一個具有排他性的財產。在這樣的情況下，所以Kalibuan社區對於水權狀的詮

釋並沒有受到太多的挑戰。

將水資源視為是社區所有的資產之後，社區也逐漸有了共識，那就是

在他們所定義的水權狀範圍內，居民與使用者必須遵守社區居民所共同擬定

的用水公約。他們宣稱，社區的水資源是屬於社區的，任何人在水資源的使

用上必須遵守社區規定，否則他們可以依照用水公約對於違規者進行懲處。

在這樣共識基礎上，水權狀賦予社區水資源管理委員會對於違反用水公約用

水戶執行「斷水」的懲罰權力，因為水資源是屬於社區的，社區居民都須遵

守規約。例如，若部分社區居民一直不繳交水費，則因為水資源是屬於社區

的，而用水規約也是集體同意擬定的，所以水資源管理委員會認為對於這樣

的用水戶是可以暫時停止供水服務的。另一方面，社區的水資源管理委員會

也利用社區水權的伸張，而強制要求社區居民私人灌溉供水系統的水源地，

必須在社區共同灌溉供水系統的下游，如果不遵守規定，社區有權截斷私人

的供水系統。雖然在社區共同灌溉建立之初，水資源管理委員會的懲罰行為

經常激起少數違反社區用水規約者的反彈，甚至引起緊張的衝突，但在不斷

宣稱水權狀的權利以及利用教會、長輩以及社區集體道德的勸說下，這樣的

衝突是可以被化解的。但是這些衝突事件的解決更讓社區居民接受了社區的

「水權」的概念與「水權範圍」的界定。

當社區的水資源管理有了明確的範圍，原本看似具有不斷向外擴張的供

水系統網絡就變成有限度的網絡。在下一節，我將討論在這樣有限度的網絡

是如何促使族人形成有效的水資源管理機制，及形塑生活在水利基礎設施網

絡下的新型態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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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意與矛盾：水利基礎設施網絡下的主體形塑

（一）水利主體的形成

當水資源日復一日地透過供水設施提供給居民與農民，Kalibuan社區的

水資源管理實踐也逐漸形塑出新的水利主體。這些水利主體是在水利基礎設

施網絡中活動，兩者相互影響，形塑彼此的樣態。由於社區的水資源管理委

員會是具有正當性權力來管理水資源的機構，而這個正當性（legitimacy），

一方面來自於政府賦予水權擁有者可優先使用的法律權利（雖然居民把它定

義成具有排他性的所有權概念），另一方面也來自於居民由下而上所擬定的

水資源管理規範。

透過懲罰機制的運作，供水基礎設施網絡下的居民逐漸成為被動的被管

理者。水資源管理機制期待社區居民成為「守規矩」的水利公民。但是社區

的水利公民並非完全是被動地受到水資源管理委員會管轄的用水戶，他們也

是整個社區共同供水系統的一部分，多數族人也清楚認識到每個人也要對於

社區供水系統做出貢獻，如此才能不用像周邊的其他社區一樣經常飽受缺水

或不穩定供水之苦。因此，這個新的水利主體也有積極主動的特性。

當社區開始建造灌溉系統時，原本是找不到地主捐地放置水塔，但是

隨著社區共同灌溉系統的運作逐漸步入軌道，水資源管理委員會在2013年要

增設新的共用水塔時，卻出現願意無償提供土地的地主，人數多於原先計畫

要設置水塔的數量。對於這些願意提供土地的地主而言，設置水塔雖然犧牲

了他們某塊土地的使用，但卻可以保證他們擁有更穩定且豐沛的灌溉用水。

另一方面，他們的付出也獲得社區居民的讚賞，對於許多布農族長輩而言，

得到社會聲譽是一件生命中重要的事情。此外，當灌溉用水更加穩定之後，

居民越有信心投資更多資源在農業事業上。2011年到2013年間，至少有六位

族人投資溫室農業。打造溫室的成本相當高，都是將近百萬或超過百萬的投

資，穩定且持續性的供水是溫室農業的必要條件。因此，這些農民更重視社

區共同灌溉的營運，甚至積極參與水資源管理委員會。

在灌溉水費的調整上，2011年到2012年間，社區灌溉用水水費是社區居

民申請一條引水水管，該管線一年的水費是500元；到了2014年經由水資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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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員會會員大會的共同決議，居民將水費調漲至1,000元。當時開會時，贊

成的族人表示提高水費將會讓大家更珍惜用水。這樣也可以讓族人不會輕易

地將自己的灌溉用水免費「送給」沒有繳水費的農戶。

在節約用水習慣的養成上，大部分的農戶都會在自己農地的私有水塔

自費加裝浮球開關，以避免不必要的水資源浪費，而影響其他農戶的用水權

益。同時，他們會互相提醒並向水資源管理員或管理委員會舉報，當他們發

現私人土地或公有地上有水管破裂或其他供水設施問題的時候，雖然社區的

公約沒有規定在自己田地使用水資源，但如果居民發現部分農民有過度浪費

的情況，例如用社區的灌溉用水來填滿魚池養魚，他們會受到族人公開或私

下地「講話」，甚至牧師會利用講道勸告族人要節約用水、要為社區著想，

用道德勸說改變少數族人浪費水資源的現象。當大部分居民都遵守規定時，

他們也會主動檢舉違反規約的用水戶或居民。

這些水利主體的觀念與行動的改變，一方面強化水資源管理委員會的

正當性，同時也改變了社區與水利基礎設施網絡的關係。作為社區供水系統

網絡內的一員，就如同社區絕大多數的居民同屬Kalibuan社區基督長老教會

一樣，促使社區居民認同彼此，產生大家同屬一個群體的集體性認同。加入

社區供水系統與否，成為一個社區成員彼此認同的新標準。2011年，有超過

20位的農民沒有加入社區共同灌溉，繼續使用自己擁有的小型灌溉系統，到

2012年降至8位，到2013年僅剩下2戶。值得注意的是，原本就擁有私人灌

溉系統的居民在加入共同社區灌溉系統之後，並沒有放棄使用原本建置的系

統，社區共同灌溉系統是增加他們的灌溉水量，是一份灌溉用水與保有社會

關係穩定的「保險」。但是即便幾乎所有的族人都成為社區供水系統的一份

子，並不代表這個系統已經建置完成；相反地，由於整個系統不斷地被居民

質疑、反省與調整，使得它如有機體一般能不斷地擴張、改變或重組。

（二）矛盾的主體

在當地居民逐漸成為供水基礎設施網絡的行動者並成為網絡下的水利主

體之際，許多族人卻對於作為這樣新型態的水利主體感到不適應，有些族人

一直思考，是否有其他水資源管理方法的可能性。居民之所以感到不適或某

種程度上無法融入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對部分居民而言，將水資源視為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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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具有「排他性」（exclusive）權利的財產看法與做法是相當陌生的。首先，

供水基礎設施網絡有一個抽象的網絡邊界，而該邊界又與社區的地理區域高

度重疊。這個邊界是具有排他性，甚至因為這樣的邊界限制了同為布農族的

Ｍ社區以及 Kalibuan社區內部族人的用水行為，這樣的情況對部分族人而言

是陌生的，甚至認為這不是屬於布農族的文化。

在第二節，本文提到布農族的氏族並非僵固的社會組織，而是一個具有

開放性的親屬概念。就布農族的部落（asang）概念而言，海樹兒‧犮剌拉菲

（2006：41）提出，布農族的asang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地理空間，一個地方

要成為asang是要有其條件的，最主要的條件就是要有人建屋居住一段時間

之後，才會成為asang，每個asang是屬於某個氏族居住或活動的地理空間。

隨著氏族的移動，其asang也跟著移動，asang的界線並不是僵固的。就獵場

而言，雖然每個asang與氏族都有其所屬的獵場，但是族人可以透過姻親的關

係、或取得氏族長輩的同意，將所獲取獵物的特定部位給獵場所屬的部落或

氏族，進而能夠使用不同氏族的獵場 （張志誠 2017）。在討論親屬關係與地

域部落之間的關係的上，比較日治時期由上而下，由殖民政府劃定一個聚落

的範圍之後，再來確定範圍內的成員是否是其成員；黃應貴提出：「傳統布

農人卻是先確定了人，再確定聚落的範圍，是以個人與家的活動與實踐為中

心來確立社會生活範圍的視角」（2012a：127）。

在Kalibuan社區內，因為過去該區域曾經是鄒族人的生活領域而非布農

族人活動的範圍。當族人在此定居之後，由於過去祖先位在郡大溪流域的獵

場太遙遠，偶爾在長輩的帶領下，族人還會回去狩獵，但越多族人開始將阿

里不動溪上游開闢為新的獵場。在阿里不動溪上游的獵場範圍界定通常不是

依照個人，也非依照氏族，而是依照家戶，經常是某個家戶內的兄弟共享同

一個獵場。對族人而言，當初每個家戶的獵場範圍的界定主要是依照獵人在

某個區域狩獵的先後順序、以及在這個區域內的狩獵經驗和表現而定。大部

分的獵人會在「自己」的獵徑上狩獵，別人若要經過或使用獵人的獵徑，必

須主動告知，並取得同意之後才可以進入。通常獵人不會拒絕他人的請求，

而他們也經常與自己的姻親、親戚、朋友或鄰居一起上山狩獵。此外，阿

里不動溪的上游也是部分Mahavun居民的獵場，Mahavun社區的布農族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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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ibuan社區族人更早定居在該流域，經常出現兩個社區的族人共享同一個獵

場，彼此尊重，共享山林資源。

在尊重彼此領域的條件下，讓山林資源彼此共享的概念與實踐也出現

在水資源使用上。就布農族的水資源概念而言，根據民族誌研究顯示，在

過去布農族人視水資源是部落共有財產（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 1921[1995]：

474），「部落為最大的財產所有單位。原則上部落疆界以內之一切不動產與

動產皆為部落所有，然後在分屬部落以內大小不同單位。」（臺灣省文獻委

員會 1995：485；也可參考佐山融吉 1919）。由於地理區域的臨近性，部分

的Kalibuan社區與Mahavun社區的居民有姻親關係，9再加上阿里不動溪兩岸

的Kalibuan社區與Mahavun社區都是日治時期集團移住政策下所形成的聚落，

在此之前，這區域是屬於鄒族的生活領域，因此阿里不動溪上游的自然資源

原則上是兩個社區共享的。但是隨著Kalibuan社區共同供水系統網絡有逐漸固

定且明確的邊界之後，兩個社區共享阿里不動溪水資源的情況產生變化。

2013年，一次與三位獵人上山狩獵的途中，他們跟我分享對於社區的

水資源管理制度看法，他們是從批評前往獵場途中的一道鐵閘門說起的。當

時，社區發展協會剛在通往部落水源地的林道上放置一個鐵閘門，協會認為

這樣的設施才能有效防止居民或漢人「跑到」社區水源地取水並避免其污染

水源地。設置鐵閘門的經費來自於社區發展協會的精心策劃，是在林道上設

置鐵閘門以防止「山老鼠」（盜木）者為由，向政府申請社區林業計畫的補

助所建造的。對於主事者而言，建置這道鐵閘門是一個策略性的勝利，一舉

數得。然而，對部分居民而言，這道鐵閘門卻也象徵性地阻礙了望鄉社區與

久美社區的獵人前往阿里不動溪上游山區的狩獵活動。

與我同行的獵人朋友認為「山是大家的山，水也是大家的。上鎖之後

好像我們到山上都是偷偷摸摸的」。讓這群年輕獵人更為氣憤的是，這道鐵

閘門增加年老力衰的長輩上山活動的困難度。若從社區自2000年之後的社

會組織與在地政治的發展脈絡來理解這幾位獵人的心聲，或許更能體會這句

9　可參考黃應貴在陳有蘭溪流域布農族社區的婚姻調查資料（2012b：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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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背後所隱藏關於現在水資源管理模式與在地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我認為

鐵閘門刻畫出的界線是一個對待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財產關係差異，也讓我

意識到看似取得社區居民共識的水資源管理模式並不一定是社區居民認為的

「好」的管理模式。獵人的看法讓我連結到另一個田野經驗，當我請教當初

幾位申請水資源的族人如何將水權的概念向居民用布農語表達時，他們將水

權翻譯成drumu/ du/ kenli（水／的／權利）。kenli是日語「權利」的意思。

kenli所指的就是nanudu/ imida（本來／我們的），換言之，kenli就是指「本

來就是我們的」概念。某位曾經參與申請水權的族人回憶道，當時向社區長

輩說明這個水權這個概念時，一位將近百歲的長者挑戰他說：「水是連地主

都不能說是我的」。

帶我一起上山的獵人們，他們的年紀介於四十歲到五十歲之間，他們

都是在高中畢業後就跟著父母一起在田裡耕作。他們的父母屬於人口較多的

氏族，擁有很大面積的田地，也是過去社區重要的意見領袖。因為家裡廣大

田地需要更多人力，所以這幾位獵人在高中畢業之後，有的直接回家工作，

有的則是在外經歷短暫的打工歷練後，返鄉從事農業工作；他們大約在1990

年代末期就返鄉協助長輩耕作。社區現在則有一群跟他們年近相仿的族人，

很多都是跟他們念同一個國小、國中的前後屆同學，而這些同學們是在2003

年社區才開始返鄉的。如果我們跟著獵人或近年來返鄉的族人其日常生活腳

步，會發現他們的生活節奏在很多時刻是重疊的；白天各自工作，晚上共同

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教會活動及守望相助隊。返鄉族人的休閒時光是喜歡相

聚在一起泡茶聊天，而比他們更早回鄉的男性族人則喜歡上山相聚。

這群較晚返鄉的族人，他們的的父母來自各個不同氏族，但是他們長

輩的耕地面積通常比富農所擁有的土地少很多，而且很多田地是在旱田區而

非水田區。雖然他們無法從長輩手中獲得較多的土地資源，但是他們的學歷

比常年待在社區務農的族人高，也比帶我上山的獵人們高。他們之中除了幾

位族人是公教人員外，有的從事高山協作員的工作、有的經營民宿或溫室農

業。他們的民宿或溫室通常不在水田區，而是在社區下緣的旱地。當要開闢

農地或復耕時，他們所要面對的是在水資源競爭期中，由政治經濟條件較為

優渥的族人寡占水資源的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下，幾位返鄉族人比其他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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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積極參與社區共同灌溉系統的建置與管理。他們除了參與社區發展協會，

並積極參與社區水資源管理委員會的運作。從2007年之後，多數的水資源管

理委員和主席都是返鄉族人，而非過去帶領族人維護水圳的少數社區意見領

袖。

在前文提到，社區的飲用水供水系統與共同灌溉系統的管理機構是社區

發展協會下的水資源管理委員會。直到2011年之前，Kalibuan社區發展協會是

掌握在來自於社區人口數較多的氏族的族人，尤其是少數擁有較為優越政治

經濟條件的族人的手中。在田野調查期間，在社區擁有土地面積最大的人是

七十二歲的Umas。根據原民會2004年的原住民保留地地藉資料，Umas所擁

有的土地面積超過4.5甲。Umas可以視為是望鄉社區富農的代表性人物，他所

屬的小氏族是社區人口較多的氏族，他也是該氏族的意見領袖。他畢業霧社

農校，是早期社區的知識菁英，也是社區農業發展的重要人物，他曾擔任信

義鄉農會的理事。當政府在1960年代推行土地重登記時，他是協助調查員丈

量土地的在地居民。當政府在1992年開始在原住民社區成立社區發展聯席會

（1996年之後改名社區發展協會）時，Umas擔任第一屆的社區發展聯席會的

理事長，而往後三任的理事長都是他的女婿，分別是來自另兩個人口較多的

氏族。他向我透露當初是有刻意安排讓自己的子女和社區具有影響力的家庭

成為姻親。從Uma的人生歷程可以一窺政治經濟條件較佳的族人如何彼此連

結與掌握過去社區發展的狀況。但是這樣的情況在2011年被打破了，社區發

展協會選出的理事長是來自於人口較少的氏族族人。爾後兩任的理事長也不

再是這些少數傳統社區意見領袖擔任，而都是返鄉族人擔任。有趣的是，這

兩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在當選之前，他們都在社區水資源管理委員會擔任

重要職務。

長期以來，社區的在地政治是掌握在少數幾位來自人口較多的氏族且擁

有較為優越的政治經濟條件族人的手中，他們管理社區水圳、掌握社區發展

協會、也是教會的長老；他們更是社區對外的重要窗口，他們可能是農會理

監事或產銷班班長。但是在2000年之後，當政府的原住民政策逐漸轉向，採

取設立各種社區發展計畫讓原住民可以申請社區發展經費並執行計畫時，這

些過去社區的意見領袖反而越來越沒有表現的空間。相反的，這群2000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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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返鄉的族人懂得電腦操作、能夠應付複雜的政府行政程序與報帳流程來申

請與執行計畫，他們在社區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從2002年之後，這群返鄉族人為主的發展協會每年至少申請到三個以上

的社區發展計畫，經費從幾十萬到四百萬不等。經費充足到讓社區能夠聘用

至少五位以上的專職工作人員以投入社區發展事務、幫助社區改善環境、復

耕農地和發展觀光產業等（呂欣蕙 2006）。社區發展計畫的推動也鼓勵更多

青年返鄉，這讓社區的發展更具競爭力。而協會在2011年底轉型成為Kalibuan

合作社，和另一個具有歷史的Kalibuan社區發展協會成為推動社區發展的兩大

組織。事實上，從2009年之後，兩個組織的成員有高度重疊，返鄉族人成為

兩個組織的主導力量。

返鄉族人逐漸成為社區發展的重要力量，過去社區意見領袖逐漸不再

擁有絕對的政治經濟的優勢情況，社區的在地政治與氏族政治似乎進入另一

個重新洗牌的階段。過去長期主導社區發展的重要人物來自幾個人口較多的

氏族，如今推動社區發展的要角則是來自過去在社區較無政治經濟優勢、人

口也較少的小氏族。當在地政治正在變遷或重組之際，居民同時在建置、維

護與管理社區共同灌溉基礎設施。社區的水資源管理和在地政治是彼此影響

的，而這也讓我們理解到社區的供水基礎設施網絡是一個由許多異質性的行

動者所共構的網絡。當我們瞭解從2000年之後的社區在地政治的變化，我認

為有助於進一步思考獵人對於水資源管理缺乏分享文化的故事。

除了在水與人的財產關係概念上的差異，對部分居民而言，他們覺得

如今的水資源管理模式讓社區居民與水資源管理之間的關係產生質變，並讓

居民與供水網絡設施之間的距離逐漸拉遠。部分族人相當懷念過去大家口頭

承諾，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的年代。那個年代，大家一起維護水圳，沒有規

約，也沒有太多因水資源競爭所引發的衝突，水圳毀壞也無須等待政府經

費，居民會主動出力維修。如今，雖然社區供水系統在修護的速度上比以往

更有效率，但是對許多長輩而言，社區的水資源管理已不再是居民親力親為

的公共事務了。有些長輩認為居民對於社區水資源管理的關心不再是人與水

的直接關係，而是用繳費的方式間接地連結人與水的關係。他們感嘆，現在

社區發生缺水的事情時，大家都是「坐著」，等待別人救援，不像以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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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會主動出來幫忙。這樣的「人－水」關係的改變讓社區水資源管理委員

會與居民之間轉變成水資源提供者與客戶之間的關係。如此，讓居民對於水

資源管理委員會所提供服務的品質要求提升，一旦缺水或有供水問題時，水

資源管理危機會挑動社區不同世代、不同類型社區領袖之間的複雜互動，這

些互動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居民的抱怨，而這些抱怨會轉化成巨大的壓力，進

而籠罩在水資源管理委員會與管理員身上。

水資源管理委員會與管理員的壓力不僅來自於是否能有效地供應水資

源，也來自於社區複雜的在地政治運作。居民對於水資源管理模式的看法、

對於人與自然資源之間的財產關係的看法是有差異的，而這些差異又與個人

的生命經驗連結。如今社區的水資源管理與社區發展逐漸掌握在近年返鄉的

新世代手中，而這些新世代與過去的社區意見領袖的合作與競爭也存在於水

資源管理過程中。社區的共同灌溉系統主要是解決過去水資源壟斷在少數政

治經濟條件較佳的族人手中，但這也表示它出現挑戰了這些過去意見領袖的

政治經濟優勢與擁有水資源的優勢。

當社區共同灌溉系統建置完成後，在營運初期，為了保證社區擁有穩

定水源而強迫私人灌溉系統的取水口必須在社區共同灌溉系統之下，確實造

成族人與少數社區意見領袖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然而，隨著社區共同灌溉

系統運作步入軌道，過去的農業大戶也紛紛加入該系統，這使得他們又成為

這個系統最主要的使用者。他們的加入更擴大了社區供水基礎設施網絡，也

成為這個網絡內的行動者。因此，他們之中有越來越多人意識到社區共同灌

溉系統比他們所擁有的私人小型灌溉系統更經濟、可以用最少的資金和心力

達到穩定供水的效果。他們成為灌溉基礎設施網絡的一份子，一方面是水利

基礎設施網絡內的水利主體，遵守水資源管理公約、成為一個「好的」用水

人。但相對的，隨著他們的加入，也帶入許多對於水資源管理、財產關係概

念、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不同思考與批判。上述情形使得社區的供水基礎設

施網絡浮現出矛盾的現象，在田野期間，雖然不參加社區共同灌溉系統的人

數銳減，但是居民對於管理機制的批判聲浪卻逐年升高。

2014年2月社區的水資源管理員辭職了，暫時告別了這個伴隨著他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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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4）的工作。在這期間，他結婚、接著三個小孩陸續出生，即便薪

水漲幅驚人，從法定的基本薪資元到32,000元，但是還是不夠支付家庭開銷。

在過去，即便收入勉強能維持家計，但是基於奉獻社區的心，他並沒有太多

的抱怨，甚至在工作的過程中，得到許多的愉悅與讚美。然而，在社區居民

的對於水資源管理品質與效能的要求不斷提升的情況下，他的工作負擔與責

任越來越重。與此同時，夾在居民與水資源管理委員會之間，也讓他不斷地

承受來自雙方面的壓力。在他離職之後的一段時間內，社區沒有找到任何人

可以替代他的人選，只能由社區的水資源管理委員會主席暫代，由他編組臨

時工班以應付不時之需。如果說水資源管理員的離職是個人因素與存在社區

供水系統網絡的各種壓力與衝突交互作用所促成；那在管理員離職後很長時

間找不到人願意承擔這份工作的情形，或許可以理解供水基礎設施網絡與社

區之間並不是主客體的關係，而是互為主體彼此交織的網絡，所以不是任意

找一位新管理員或就可以馬上重新掌握這個供水系統的運作。

水資源管理員的離職造成社區供水系統營運上的危機，此處可以清楚理

解到，無論是供水系統網絡、水利社會與水利主體都是相互影響且是不斷地

改變其連結的方式，產生不同的樣態，這使得三者之間的動態互動就像從上

游流入社區供水系統的水一樣，在封閉的塑膠水管內滾動前進。整個Kalibuan

社區所形成的供水網絡就是將在水管裡的各種行動者（actors），例如水資

源、農業發展、人工的水利基礎設施、社區的管理機制、政府資源、法律的

財產制度與水權、布農社會的財產關係概念、在地社會各種財產關係的協商

結果、布農族的的文化與社會制度等，轉化成溶劑或溶解分子共存於居民所

共享的飲用水與灌溉用水之中，成為與人們性命交關的基礎設施。

六、結論

2017年1月初，位於陳有蘭溪流域的布農族哈比蘭社區在冬季枯水期間，

因為有外來新移墾戶向鄉公所申請取得核准在部落飲用水的水源地接水灌溉

私人農地，這使得原本就面臨飲用水水量不足的社區與新移墾戶之間產生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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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的「搶水戰爭」（原視新聞 2017）。10類似哈比蘭部落的「搶水戰爭」至

今還在許多山區的原住民社區發生，缺水或搶水依然是許多社區的夢靨。

2017年1月底，在Kalibuan社區做田野調查時，社區的水資源管理也面臨

新的挑戰。在灌溉用水方面，社區的共同灌溉系統提供穩定的灌溉，不但讓

更多居民投資溫室農業，也吸引許多外來的移墾農戶承租部落土地。外來移

墾者至今似乎尚未理解與遵守社區居民所共同擬定的用水規範，水資源管理

委員會正在努力溝通當中。在飲用水方面，從2014年到2016年間共增加5家民

宿與4家露營區，雖然都是布農族人經營，但是週末假日湧入大量遊客讓用水

需求增加也挑戰既有的飲用水管理。這些新增的需求可以說是社區甜蜜的負

擔，但卻也是新的挑戰。為了讓未來十年的社區供水系統能更穩定地運作，

社區發展協會與水資源管理委員會於2016年底添購一筆位於社區上坡地的土

地，並在2017年建置一個小型水庫，保持社區不會因為天然災害的衝擊而面

臨一到兩天的缺水問題。除此之外，2017年春節過後，社區也將重新審定新

的用水公約。相對於許多山區原住民社區還在「搶水戰爭」或飽受缺水之苦

的困境，Kalibuan社區的水資源管理經驗已經走得相當遠了。然而，這些新的

行動者與新的政治經濟環境變化，是如何改變或重組社區的供水設施網絡與

水利社會，則有待往後更多的民族誌研究。

近年來共有資源管理成為全球重要的課題，在共有資源管理理論中，探

討一個能夠有效管理資源群體範圍的邊界是該討論的核心。然而要如何形成

共有資源管理範圍的邊界？又形成該邊界的動態過程為何？一旦形成邊界之

後，它又如何影響共有資源管理團體及該團體內的成員，而他們之間的互動

又如何產生邊界的限縮或擴大？

在本文，首先我從描繪社區的供水基礎設施的組裝特性切入，說明社

區居民如何利用各種設備組裝一個可不斷擴張與延伸的共同灌溉基礎設施網

絡，及描述居民如何在考慮他們的水資源自然條件下，善用他們的水電技

術、山林知識與取水智慧、以及政府的各種發展計畫經費讓整個灌溉網絡

10　 禁水源頭私接管 哈比蘭部落憂爆搶水戰 2017-01-10 TITV 原視新聞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uXqnH9HNTiU（2017.01.28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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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源充裕的狀態下保持營運上的彈性。然而，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並非是冰冷地、中立地、靜默地存在於社會中，但是它也不是抽象地存在

於社會，它有它的物質特性，並且受到它所身處的自然環境影響。近幾年有

許多人類學者利用「行動者網絡理論」探索基礎設施所蘊含與牽涉的各種人

（human）與非人行動者（nonhuman actors）所共構的網絡特性，以及在這

個網絡內各類型的行動者之間的連結與互動。

如同任何形式的物質文化一樣，基礎設施和水都有其社會性的生命

（social lives），也因此它們的意義與使用方式是不斷改變的。本文討論居

民在建造與營運這個供水基礎設施網絡的實踐過程中，是如何讓這個基礎設

施網絡被鑲嵌於在地社會、布農族文化與社會之中，並且因而形成「水利社

會」的動態過程。本文提出，「水利社會」的形成是建立在一個有限度且具

有邊界的水資源管理範圍的基礎上，而在定義邊界的過程中，所有權與財產

的概念扮演關鍵角色。藉由基礎設施的行動者網絡研究和人類學的財產關係

研究之理論辯證，從社區共同灌溉基礎設施網絡的運動與擴張破題，接著說

明該網絡連結「水權」之後產生網絡邊界的現象，一放一縮地描述形成社區

水資源管理範圍的動態過程。

本文指出，引入與伸張「水權」概念與制度是產生供水基礎設施網絡邊

界的關鍵因素。但是要理解「水權」在此所扮演的角色不能單純從法律的面

相出發，而應該將「水權」視為是「動態的擁有水資源的方式」（on-going 

ways of owning water）。社區將「水權」制度詮釋成一個具有排他性的所有

權，雖然他們的理解與現行法律有所出入，但是至少在我從事田野調查時

間，他們對於「水權」的看法卻能夠獲得鄰近社區和社區內部居民的同意，

雖然這樣的同意可能是短暫的。

當水資源管理機制定義出一個明確的管理邊界之後，對水資源管理是有

助益的。Kalibuan社區形成一個有邊界的水資源管理範圍與供水基礎設施網

絡之後，這樣的情況強化了社區水資源管理委員的管理和居民所共同擬定的

水資源管理規範的正當性。一旦居民長期地遵守規範與服從管理委員會的管

理，社區逐漸變成一個具有在地特色的水利社會，而社區居民也成為同時具

有被動遵守規定與積極成為「好的」用水者的水利公民。同時，一旦社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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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設施網絡與水利社會相互交織後，「加入社區共同灌溉系統」將成為影

響社區集體與個人認同的重要因素，運作良好的社區供水基礎設施網絡也成

為新的社區認同（identity of community）基礎，這樣的情況不僅重新定義了

社區居民與社區之間的關係，也定義了「人與水」之間的關係。

Kalibuan社區的共同灌溉系統的建置就是要打破過去水資源被少數政治

與經濟條件具有優勢的族人壟斷的情況，但是為了管理龐大的共同灌溉系

統，社區的水資源管理機制也因應而生，一旦共同灌溉系統與水資源管理機

制建置完成之後，它有自己的生命故事。雖然社區已經脫離缺水和不穩定供

水的困局，但是社區居民不因此而感到滿足，相反地，他們在反思既有的管

理模式過程中，尋找更契合布農族社會與文化脈絡的管理模式。

Kalibuan社區的水資源管理經驗，如今成為許多原住民社區或甚至是原

民會學習觀摩的重要對象，原民會2016年的改善原住民簡易自來水的兩大

策略是（1）讓社區水資源管理委員會發展健全並貼近在地脈絡，（2）強

調供水系統的土地財產權與水權的重要性，這兩個解決水資源問題的方案與

Kalibuan社區的經驗不謀而合。社區族人分享說：「許多社區到我們這邊學

習，我們把用水公約給他們，讓他們知道我們的供水設計，但是他們做得如

何就不知道了？」

最後，讓我們回到本文的第一個提問，也就是Kalibuan社區的經驗是可

以模仿與複製的嗎？我認為是可以的，但是模仿與複製不應該只侷限於制式

的用水公約、組織架構或供水系統的技術性設計，而應該是試著理解社區居

民如何利用各種內部與外部資源來維護這個系統並賦予這個系統保持彈性的

運作；體會他們如何將這個系統與管理機制鑲嵌在社區之中；以及去掌握供

水基礎設施網絡與社區彼此交織形成「水利社會」與形塑「水利公民」的動

態過程。建置一個水資源管理機制、公約與供水基礎設施並非水資源管理的

終點，而是故事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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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weaving of Water Infrastructure 
and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in Kalibuan Community, Taiwan

Ching-hsiu Lin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Cultural Affair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Based on ethnographic research from 2011 to 2014 in Kalibuan 
community, in the Chenyuland River Catchment in Taiwan,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indigenous people have constructed and shaped their 
own irrigation system and methods of water management. This case 
study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addressing problems relating to 
water access i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he majority of residents in 
Kalibuan community are from the Bunun people, and their communal 
irrigation system is unique. Generally, most communities in mountain 
areas do not use communal irrigation systems; rather, farmers individually 
maintain private, small-scale irrigation systems. As a consequence, many 
communities have experienced water shortage and conflicts over access 
to water. This article focuses in particular on how engagement with the 
infrastructure of irrigation systems is experienced and interpreted within 
local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Drawing on theoretical 
insights from Actant-Network theory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roperty relations and ownership, I describe how interactions between 
actors are involved in the dynamic processes of property negotiation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property negotiations not only generate on-
going ways of owning and using water, but also define a geographical 
and ideological boundary in the community’s irrigation infrastructure 
network. I argue that this boundary is key to enabling residents to form 
effective methods of water management, to turning their community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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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ydro-society’, and to shaping good ‘hydro-citizens’. Finall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Bunun thinking in relation to irrig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how 
they have attempted to find better ways of water management that reflect 
Bunun concepts of ‘human-water’ relations,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Keywords:  infrastructure, irrigation, water management, property 
relations, Bunun people




